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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为完成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2 年度报告提出

的“要在年内完成董事会与管理层的分离，董事会成员不再兼任管理层，以便公

司董事会能更加集中精力地在公司战略目标的制定、监督执行、考核上发挥更大

作用，更好地为接任的管理团队保驾护航”的战略目标，使公司管理层进一步年

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做到权责明晰，激发更为强烈的二次创业激情，拉动企

业快速发展。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聘任孙斌武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于健先生、金鹤绵先生、齐伟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薛萍女士为

公司财务总监，韩文韬先生为公司技术总监，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三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4 月 23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孙斌武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出生，本科学历。历

任鞍山第一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传动室主任，森远高等级开发部部

长，森远有限技术中心主任。现任公司技术总监、辽宁省汽车工业协会专家委员

会委员。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8,1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和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

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行政处罚或通报批评，也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于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 年出生，工学学士学位。

曾就职于冶金部第三冶金建设公司、鞍山长风公司、森远有限。现任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5,7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和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

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行政处罚或通报

批评，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金鹤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

森远高等级销售经理，森远有限销售部部长。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本人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97,6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禁止任职和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行政处罚或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齐伟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专科学历。历任

森远高等级、森远有限售后服务部部长。现任公司市场服务部部长。本人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9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规定禁止任职和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行政处罚或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薛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森

远高等级、森远有限财务负责人。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6,8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

定禁止任职和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行政处罚或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韩文韬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历

任森远股份技术中心员工、森远股份技术中心研究所所长、森远股份技术中心副

主任。现任公司技术中心主任。本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3,82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04%，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和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行政处罚或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